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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和教育局於 2010 年 12 月 17 日的網上文件，教聯會就檢

討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有以下 6 點回應： 

1.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於 2007-08 年度開始實施，將於 2012 年 8 月完成五年試

驗；在此之後，政府將會優化現行學券計劃還是全面資助幼兒教育呢？教育

局必需於 2011 年 9 月前向參與學券計劃的幼兒機構公佈。此外，教聯會支持

教統會學券計劃檢討工作小組提出應每年考慮通脹因素後檢討學費上限和學

券面值的建議。 

2.根據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文件，半日制和全日制幼師於 2009-10 年度的薪金

分別為 9,800 元及 16,300 元，低於原幼師薪酬架構的中位數；當中更有一成

的幼師薪酬低於及格幼師（QKT）當年的起薪點，這令業界對學券制和持續

進修計劃皆感失望。為了穩定幼師隊伍，教聯會建議教育局應早日恢復幼師

薪酬架構，供全港幼教機構作參考。 

3.根據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資料，政府要求各幼稚園於 2011-12 學年完結時，

將未動用的教師發展餘款退還教育局；對此，教聯會不表贊同。正如本會於

2010 年 4 月 30 日向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檢討工作小組建議：將 2010 年各校學

券內教師發展的結餘款項，在教育局成立教師進修基金，鼓勵幼師申請作在

職培訓，推動幼師持續專業發展。 

4.根據政府 2009-10 年度的資料，只有八成多在職幼稚園教師修畢或正修讀幼兒

教育證書課程，也即有過千在職教師將會不合乎日後任聘幼師的最低學歷要

求。在平衡公眾對幼師提高學歷的期望和現職幼師的工作權利，教聯會重申

本會於今年 7 月 5 日發表的意見，建議教育局明確訂下過渡期，容許持有

QKT 資格的幼師繼續在原校任教，期限為不多於五年。 

5.根據香港教育學院於 2010 年 11 月發表的“學券制下的幼兒教師工作”，有

78.3%教師表示在“每一天工作後，感到精力耗盡”，並有近半(48.4%)教師認

為沒有足夠時間完成工作；可見現時幼師工作過勞和人手不足情況嚴重。教

聯會要求教育局修訂幼師人手，提高參與計劃幼教機構的師生比例，並設法

增加幼教機構的文職人手。 

6.香港幼兒教育的核心問題，是公共資源承擔不足；面對幼師工作量大和士氣

低的問題，教聯會認為政府必需增加承擔，政策上增加幼師人手和提昇幼師

收入。本會要求政府立刻全面檢討幼兒教育的資助模式，早日落實全面資助

幼兒教育；在此之前政府需持續增加幼兒教育的開支，以進一步改善香港幼

兒教育的質素。 

註：此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於 2010 年 12 月 17 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
回應“檢討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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